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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针对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近

期发生资金占用、 重大事项未披

露等违规事项， 对其予以纪律处

分， 这是北交所首次对上市公司

予以纪律处分。 北交所公布的具

体情况显示：2021年8月至2022年

3月，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上市公司向第三方背

书银行承兑汇票、 委托第三方理

财的方式累计占用公司资金3.56

亿元， 日占用最高余额为2.77亿

元。 （7月15日中国经济网）

从表面上看， 一些大股东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 多是出于经营

不善、 融资困难等原因， 细究起

来却不难发现， 这背后更深层的

问题是上市公司规范治理、 内部

风控机制的缺失。 从过往的处罚

案例来看， 对于大股东非法占用资

金， 大部分是按照信披违规进行处

罚， 对相关责任方予以通报批评、

罚款了事居多， 鲜有大股东因之承

担刑事责任， 这也就使得部分大股

东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有恃无恐。

大股东占款之所以痼疾难除，

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

常都是 “一股独大”， 上市公司的

事务基本上都是控股股东说了算，

包括上市公司人、 财、 物方面的安

排， 很难出现反对的声音。 因此，

对于上市公司的资金， 大股东挪占

起来很方便。 同时， 由于外部监督

缺失以及法治环境不完善， 在占款

带来的巨大非法利益和极低的违规

成本面前， 某些上市公司实控人选

择了铤而走险。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大股东占

款将会抽走上市公司资金， 使上市

公司财务风险扩大， 对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部分上市公司将因此

被推至退市乃至破产的边缘。 由于

一些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现代企业

管理意识薄弱， 规矩意识不强， 把

上市公司视为谋取一己之私的工

具， 随意挪用、 划转公司资金， 完

全漠视中小股东权益； 加上一些上

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性不足， 未恪尽职守， 纵容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 甚至伪造财务报

表 “助纣为虐”， 道德风险突出。

作为公众公司， 上市公司产权

属于全体股东， 大股东不能以 “家

长”自居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之上，

而要根除大股东占款及违规担保问

题， 一方面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加强

监管， 对于久占不还的大股东或实

控人， 可采取冻结其在上市公司权

利，甚至采取资本市场禁入、限制担

任上市公司高管、 强制变卖名下股

票还债等措施使其失去对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而不能兴风作浪。 另一方

面则是要加大《刑法》的惩处力度。

对于违规占用资金行为要给予严厉

惩处，依法追究刑责，充分发挥法律

对违规行为的威慑作用和惩治作

用，让大股东占款的痼疾得以根治。

“强制报告制度不是一句空

话， 是必须执行的， 我回去就跟

其他宾馆老板说， 都要记住这条

……” 河北省邯郸市一家宾馆负

责人张某在法庭上如是说。 （7

月 17 日 《法治日报》

这家宾馆负责人的幡然醒

悟， 源于一起未成年人被害案。

犯罪嫌疑人小轩和 17 岁的小丽

在聚餐饮酒后到宾馆住宿， 张某

核对了小轩身份证， 但旁边的小

丽没有拿身份证。 张某不想 “多

事”， 既未依法询问两人的关系，

也没有检验有效身份证件、 如实

登记规定的信息， 就直接为两人

办理入住。 随后， 小丽在宾馆房

间内被性侵。 因存在宾馆从业人

员未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

报告制度的情况， 在被告人被判

刑的同时， 涉案宾馆也被判决一

次性赔偿被害人精神抚慰金

5000 元。

从受害人小丽和其家长的角

度来说， 如果宾馆履行查验身份

证的程序，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那很可能就会避免一次性侵， 避免

由此带来的伤害 。 5000 元的精神

抚慰金， 并不能抚平他们所受的伤

害。 这样的 “两败俱伤”， 实是因

为把法律义务当 “多事”， 最终花

钱买了教训。

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 他们心

智还未完全成熟， 需要法律来保护

他们的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规定， 宾馆有安全保障义务和

强制报告义务。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 宾馆酒店旅社经营者或者

管理者在接待顾客入住时， 必须按

照规定实行一人一证一登记； 发现

未成年人入住， 必须向其监护人核

实入住事实 ； 发现未成年人被侵

害， 或者处于醉酒状态等可能被侵

害的危险， 必须强制履行报告制度

义务， 立即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

关报告。 未履行报告义务的， 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 涉案宾馆未落实旅

馆业住宿管理规定，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为

侵害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 为犯罪

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仅应向未

成年被害人支付侵权损害赔偿， 也

将面临相应行政处罚。

不想 “多事 ” 的心理可以理

解， 但把法定义务理解成 “多事”，

这样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保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是全社会都应

关注的事情。 宾馆、 网吧、 学校、

商店等地， 作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行业， 保护未成年人是其重要职

责。 作为法律规定， 强制报告制度

是其必须的履行的法定义务。 未造

成严重后果， 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

罚； 一旦造成严重后果， 责任人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需要相关

行业、 人员引以为戒， 在工作中时

刻谨记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15 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 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

简称 《规定》）。 据介绍， 家庭暴

力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

家庭暴力现实危险时， 可以有意

识地留存、 收集电话录音、 短信

等证据，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

向人民法院提交 。 （7 月 15 日

中国新闻网）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

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 也是该法

的核心内容。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

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

庭暴力的案件， 可以根据公安机

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 伤情鉴定

意见等证据 ， 认定家庭暴力事

实。 但实践中， 大多数当事人无法

提供上述证据， 导致其申请因 “证

据不足” 而被法院驳回， 制约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有效发挥。

最高法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家庭暴力的发生特点， 总结审

判实践经验 ， 列举了十种证据形

式 ， 比较常见的如双方当事人陈

述， 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

保证书， 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 短

信， 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妇联组

织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等。

列举这些证据形式， 是对司法认定

家暴事实的细化， 是一次与时俱进

的 “扩容”。

《规定》 对上述证据形式作出

明确规定， 不仅有利于指导审判实

践， 也为家暴受害人留存、 收集证

据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 尤其是

电话录音、 短信等电子数据可以作

为认定家暴的证据， 有利于破解人

身安全保护令司法实践中 “证据不

足” 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 2020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就明确了电子数据

作为司法证据的问题。 赋予电子数

据、求助记录等证据地位，顺应时代

潮流， 提升了反家暴的效能。

与此同时，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中， 家暴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够

明晰， 也是办理该类案件的难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目的在于制

止家庭暴力，给受害人提供一道“隔

离墙”，因而应与民事案件实体事实

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对此，《规定》

结合人身安全保护令非诉程序特

点， 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

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 而不需要

达到 “高度可能性”， 从而降低了

申请人的举证难度， 有助于充分发

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

电话录音、 短信、 求助记录等

虽然算不上新的证据种类， 但基于

家庭环境的私密性及家暴取证的困

难性， 家暴证据的 “扩容” 促进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证据规则体系

的完善， 重视对这些常见证据的采

纳， 能够更容易对家暴案件案情形

成准确的判断。

对家暴受害人而言， 也需强化

证据意识， 学会保留、 收集证据。

去年 11 月， 全国妇联权益部发布

了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

引》， 对 “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

实的证据” 及 “证明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证据” 等作了详细的说

明。 参照指引， 留存、 收集证据，

主动寻求法律帮助， 就可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让 “疯狂的拳头” 不

敢再野蛮挥舞。

破解家暴“证据不足”难题

别把法律义务当成“多事”

根治大股东占款痼疾需要对症下药

□付 彪

□关育兵

□吴学安

事由：

近日，四川遂宁一段“大爷大妈

组团到超市公共区域蹭空调” 的视
频引发网友关注。 当事超市工作人

员表示， 乘凉的人群中老人占大多
数，最高峰时起码有三四百人。他们

也能够理解大家的想法， 但有时纳

凉人员比较多，会给超市保洁、秩序
管理等方面带来不小的压力。

（7月16日极目新闻）

百家讲：

事实上， 对于包括超市在内的

公共场所， 其额定的空调用电量并
不会因“蹭凉”人数增加而加大经济

成本，唯一增加的只有对“蹭凉”人
员管理和对公共秩序维护的人力成

本。 这不仅考验着经营者的宽容度

和同理心，同时也是对“蹭凉”者大
局观念、 公德意识和文明素养的实

践测试。 避免因“蹭凉”者增多而给
善意的公共场所添麻烦， 需要 “蹭

凉”人员的自律自爱和文明素养。

大爷大妈 “组团” 蹭超市空调
被媒体曝光， 不单是因为 “人满为

患”， 更是缘于其不文明和无秩序
的不雅举动。 网传视频显示， “蹭

凉” 人群中有人坐在楼梯上闲聊，

堵塞楼层间通道； 有的干脆自带板
凳桌椅， 围坐在一起打牌； 甚至还

有大爷抽烟 、 大妈脱鞋的个别现
象。 公共场所不是私家密室， 不能

罔顾公德而我行我素。 不文明举动

不仅会给公共场所平添脏乱差， 给
围观者以不雅观瞻， 降低居住城市

的文明品位， 也实际上会让个人形
象丢人现眼、 失分降级。

———张玉胜

事由：

近日， 四川遂宁蓬溪县蓬南游

乐中心发生一起意外事故， 导致 1

人抢救无效死亡， 7 人住院治疗。

据悉， 该游乐场开业才 9 天 ， 曾
称 “专业的水上团队给你安全欢

乐”。 （7 月 17 日极目新闻）

百家讲：

一个游乐场开业， 必须先经过

安全监测部门的专业审核， 且审核
通过之后， 才能开门营业。 所以，

按这个逻辑， 蓬溪县蓬南游乐中心
的设备、 设施都尽管了专业检测，

应该是安全的、 合格的。 结果呢？

开业三天后， 就被网友投诉 “有严
重的安全隐患”， 请注意， 网友描

述安全隐患时 ， 用的词语是 “严
重”。 遗憾的是， 热心网友的这个

投诉没有被重视 ， 没有被及时处

理； 否则， 这场悲剧或将避免。

游乐场存在肉眼可见的安全隐

患， 无论是运营者还是监管部门，

都不能熟视无睹。 然而， 某些游乐

场运营者心存侥幸 ， 枉顾安全隐

患， 那么， 发生安全事故乃至悲剧
就是大概率事件。 就此事而言， 最

值得深究的就是 “相关部门”， 因
为承担着审批 、 监管的 “相关部

门”， 可能存在降低审核门槛、 放

松监管的过错。

游乐场事关游客安全， 经营者

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而职能
部门也应当定期检测， 对发现安全

隐患的场所， 一定要责令停业， 不
可轻松放过。 蓬溪县蓬南游乐中心

的这场事故， 又一次敲响游乐场的

安全警钟， 希望游乐场经营者和监
管部门都能从中汲取教训， 别再视

肉眼可见的安全隐患如无物。

———黄齐超

百家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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